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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旅游职业学院文件 
 

苏旅院国资〔2021〕8号 

 
关于印发《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办公用房及办公设施设备配置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各部门：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办公用房及办公设施设备配置管理办

法（试行）》已经院长办公会（2021 年第 27 次）审议通过，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2021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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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办公用房及办公设施设备配置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院办公用房及设施设备配置，根据省有关

规定，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院全体工作人员。 

第二章  办公用房的配置管理 

第三条 学院各级工作人员应严格按照国家、省有关部门规

定的标准配置和使用办公用房，按照不高于以下标准配置：副厅

级 24 平方米/人，处级 18 平方米/人，副处 12 平方米/人,处级以

下 9 平方米/人。 

第四条 二级学院一般配置行政办公用房三间。如超过第三

条使用规定标准上限的，应自行研究，合理增加工作人员入驻。 

第五条 二级学院（部）除第四条以外的教学与管理人员，

根据所属人员情况按规定标准合理分配办公室。如超过标准，部

门自行研究，合理调配。 

第六条 行政部门应根据本部门工作人员数量，按第三条配

置办公用房。 

第七条 原则上非合署部门不合署办公。 

第八条 部门因工作性质确需配置资料室的，经学校同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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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资料室一间。主要用于存放各种会议材料、考核材料、教学

资料、文献资料等。 

第九条 二级学院（部）可单独设置一间小型会议室。 

二级学院可以安排一间办公用房作为在本部门兼课教师课

间休息室。室内配置文件橱用作兼课教师临时存放学生作业本等，

每学期结束兼课教师必须及时清理所存放的学生作业本等。 

第十条 因工作原因需增配办公用房的，应按照规定流程办

理审批手续。 

第十一条 非办公用房（资料室、实验实训室等）不得用于

办公。 

第十二条 学校高层次人才办公用房及设施设备配置，按照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关于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暂行办法（修订稿）》

规定执行。科研机构用房、相关工作室用房、检查评估需要配备

专门用房及设施设备配置，按照上级及学校文件执行。 

第十三条 受学校委派在企业工作的学校编制干部和工作人

员办公用房及设施设备配备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四条 为方便工勤人员工作，学校为工勤人员提供简易

办公地点和设施设备条件，被聘为管理岗位的按照管理岗位配置

办公用房和设施设备。 

第十五条 短期聘用人员需要配置办公用房和设施设备的，

由聘用部门提出申请，经学校审批同意后配置。 

第十六条 校办企业和校企合作单位办公用房与办公设施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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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应在校企合作协议签订前提出申请，经学校同意、资产管理处

备案后，按协议约定配置。 

第十七条 学校服务外包单位确因服务需要提供办公用房及

设施设备的，项目实施部门必须事先取得学校批准，在招标文书

和签订合同中明确。 

第十八条 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各部门要加强

办公用房安全使用管理，定期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

自觉维护办公用房及所属办公用品等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 

第十九条 配置使用的办公用房，在退休或者调离时应当及

时腾退，并与资产管理处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条 搬迁、调整办公用房，遵循“调新交旧”的原则，

各部门在搬入新调整办公用房的同时，应将原办公用房及时腾退

移交给资产管理处统一调剂使用。 

第二十一条 教学单位应当按照房间性质，规范使用教学科

研用房，行政、业务干部因教学科研需要可以使用科研用房，严

禁以任何名义占用教学科研用房为办公用房。 

第三章  办公设施设备的配置管理 

第二十二条 独立设置的办公用房可配置一个电话号码。中

层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可单独使用一个电话号码。 

第二十三条 办公设施设备以够用为原则，不得超过江苏省

有关部门规定的上限标准。 

第二十四条 管理人员及行政管理人员按实际人数配置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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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中层处室、二级学院可配置 A3 打印机 1-2 台，便携式扫

描仪 1 台，独立设置的办公室可配置 A4 打印机 1 台，根据机构

职能和工作需要可另配置票据打印机。 

视办公室使用面积，处级及以下办公室可以配置三人沙发 1

张或单人沙发 2 张，文件柜 2 张，茶水柜 1 组，茶几 1 张。 

涉密部门按上级规定标准配置。 

办公用房中配置的办公设施设备（办公桌椅、沙发、橱柜、

电话、打印机、复印机等）实行定部门、定人、定位管理，不得

擅自移动。工作人员如发生岗位变动，登记在该工作人员名下的

电脑按学院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后可带到新岗位使用，其他配置应

转移到指定人名下。部门如有新增人员，新增人员的办公室设施

设备另行配置。 

第二十五条 学院兼职管理人员在主职部门配置办公设施设

备，兼职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借用 1 套办公桌椅。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院长办公室负责办公电话的配置和使用管理。 

第二十七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合理调配办公用房，配置

办公设施设备。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国有资产管理处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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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XX 二级学院或部门办公用房使用方案审批表 

2.江苏旅游职业学院办公设备配置标准 

3.江苏旅游职业学院办公家具配置标准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7 日印发 


